
请在任意一项上划圈。 

请务必确认背面。

①家庭全体成员未被其他被征收居民税的亲属等抚养。
②家庭成员中不存在拥有应征收居民税的收入却未申报的情况。
③未在其他市区町村领取同样内容的补助金的家庭，或家庭成员中没有已领取补助金家庭的户主。

拒绝申领的理由

发放条件

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号码

确认日期

オオイタ  タロウ

1

（例）〇〇銀行　〇〇支店　普通 *** 1 2 3

50,000円

大分　太郎 ××× ー××× ー××××

令和 ○○７

記　入　例

若希望汇款至已打印出的账户，则无需填写背面信息。

也无需附上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和收款账户证明材料复印件。
若拟收款账户一栏为空白，或者希望变

更账户，请在背面也填写收款信息。

请务必在答复期限（2025
年6月2日）之前寄回。（邮戳

有效）

通过账户汇款的方式发放。

请务必确认已打印出的拟收

款账户信息是否正确。

只显示最后3位。

若账户信息为空白，或者希

望汇款到其他账户，请填写

背面的 【收款账户填写栏】。

关于发放补助金，请确认发

放条件①～③，在“希望申

请 / 拒绝申请”中的任意

一项上划圈。

如果您拒绝申领补助金，请在[    ]中

说明原因。

确认上述所填内容属实，

请填写确认日期、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号码。

户主姓名一栏中请填写确认书左上方

印着的户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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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书的填写方法

正 面

2025 6 2



总行、分行

总所、分所

办事处

收款账户填写栏

金融机构名称 分支机构名称 分类 账户号码 户名（注音假名或字母）

户名（注音假名或字母）

※请向右对齐填写账户号码 ※请保持与存折的记载一致

存折号码
※请保持与存折的记载一致※请向右对齐填写账户号码

邮贮银行

代理人栏

存折记号

银行 信联

保险柜 农协

信组 渔协

信渔联

代理人地址和电话号码
注音假名

代理人姓名

签名（或盖章）

户主姓名

我同意上述人员作为我的代理人，
委托其办理
本补助金的

确认、请款
领取
确认、请款及领取

※请填写记载于正面左上方的姓名。

需要提交的材料

手续。

请附上能够确认金融机构名

称、分支机构名称、存款种

类、账户号码、户名（注音假

名或字母）的存折复印件，

如果没有存折，请附上现金

卡等复印件。存折 存折 现金卡
（除邮贮银行以外的存折） （邮贮银行存折） （没有存折的情况等）

※如果使用邮贮银行，请复印存折翻开后的上下两页。

※由代理人确认并代领等时，除上述材料外，请务必提交“代理人本人
　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在确认栏（□）中打勾。

（由代理人确认并代领等时）需要提交“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请将代理人有效期内的合法有效身份证件（驾照、个人编号卡（正面）、年金手册、介护保险证、护照等）

　的任意1份复印件粘贴到“本人身份证明材料等粘贴用纸”中。

※请检查各栏有无漏填漏选，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
  （如果漏填漏选、材料提交得不齐全，您将无法获得补助金。）

如有第6位，请填写在※栏里

代理人出生日期

←如果是法定代理，
    则无需选择委托方式。

与户主的
关系

● 请将能够确认收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名称、账户号码、户名（注音假名或字母）

　 的存折或现金卡复印件等粘贴到“本人身份证明材料等粘贴用纸”中。

《关于2024年度大分市低收入家庭支援补助金发放条件确认书》（本材料）
● 请将必填项填写完整。

（正面）是否希望领取补助金、确认日期、户主姓名、联系电话号码

（背面）收款账户填写栏

“户主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汇款至正面的“拟收款账户”时不需要提交。

● 请将户主有效期内的合法有效身份证件（驾照、个人编号卡（正面）、年金手册、介护保险证、护照等）

　 的任意1份复印件粘贴到“本人身份证明材料等粘贴用纸”中。

“收款账户证明材料复印件”※汇款至正面的“拟收款账户”时不需要提交。

白天可联系到的电话号码

普通

支票账号

选择邮贮银行时，请填写储蓄存折翻开页左上角或现金
卡上的记号和编号。

大分　花子

大分　太郎

大分市〇〇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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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
オオイタ  ハナコ

请填写您指定的收款账户。

原则上请填写户主的账户。

由代理人确认并代领等时请
填写【代理人栏】。

关于代确认、代领等详细规定，请确

认随信附上的传单。户主姓名栏也请

户主亲笔签名（或盖章）。

如果正面的发放账户栏为空白，或者希望汇款至与已印账户不同的其他账户时，

请填写以下【收款账户填写栏】，并提交收款账户证明材料复印件。

希望汇款至正面的拟收款账
户时不需要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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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认上述材料，并在确认
栏（□）中打勾。

请提交“户主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

件”和“收款账户证明材料复印件”。

（仅限需提交者）

由代理人确认并代领等时，除上述材

料外，请连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

材料复印件”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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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书的填写方法

背 面


